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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人：湖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住所：株洲市天元区栗雨工业园46区 
法定代表人：赵月强      职务：董事长
受委托人1：赵五祥，职务：销售部长
工作单位：湖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地址：株洲市天元区栗雨工业园46区
身份证号码：43252419910529545X
电话：18670816385 
受委托人2：文洪亮，职务：现场服务
工作单位：湖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地址：株洲市天元区栗雨工业园46区
身份证号码：430221197911288119
电话：18673399653 
一、委托人承诺：
1.上列受委托人所签署的一切文件和处理与之有关的一切事务，均代表委托人的行为，与委托人的行为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委托人将承担受委托人行为的一切法律责任和后果；
2.如受委托人发生变化，委托人将立刻告知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分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如未告知，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由委托人承担；
3.上列受委托人非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和公司内部员工推荐或介绍的人员，不存在各种利益关系及利益输送；
4.上列受委托人因违章作业导致自身事故或损失的，与公司无关，由委托人承担所有责任。
5.上列受委托人在公司期间遵从公司各项管理制度，服从公司各项现场作业管理要求。若出现违章作业或违章作业造成了公司损失的，委托人自愿接受公司的相关违章考核，承担相应违章责任，赔偿公司的相应损失，违章考核或损失赔偿在无保证金或保证金不足的情况下，公司可从货款中抵扣，货款不够抵扣时再由委托人另行赔付。
6.上列受委托人已通过入厂安全培训，知悉作业现场危险源，进入公司后所有活动均按照公司管理制度、操作规程开展，在从事委托业务时如有违反，委托人愿意承担所有责任。

二、授权范围：
     委托人委托上列受委托人在委托人与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分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业务往来中，代表委托人办理各项业务及签署各项文件，具体如下：
    受委托人1的授权范围包括但不限于：
    1.零部件返修，并签署《返修单》；
2.零部件退换货，并签署《退货单》、《退返申请单》；    
    3.零部件结算、票据相关业务，并签署《下线结算表》；
    4.外单位物料领用，并签署《零部件领用申请单》、《非生产领用物料申请单》、《外单位零星领料申请单》；
5.现场问题确认，并签署《确认单》；
    受委托人2的授权范围包括但不限于：
    1.售后三包索赔旧件领取业务，并签署《失效件出库信息监控表》；
2.售后三包索赔发票领取业务，并签署《三包索赔发票发放清单》；
3.负责供应商随废索赔发票领取业务，并签署《供应商随废索赔发票发放清单》；
4.供应商质量索赔发票领取业务，并签署《供应商质量索赔汇总表》；
5.供应商不合格品让步索赔发票领取业务，并签署《供应商不合格品让步索赔汇总表》；
三、授权期限：2025  年 09 月 01 日—  2026 年 08 月 31 日

委托人法定代表人（签字）：
受委托人1（签字）：               
受委托人2（签字）：

委托人：湖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公章）
     2025年09月01日

附件：1.受委托人1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
2.受委托人2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
